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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根据统计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**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组决定于     年   月    日对你单位进行统计执法检查。为保证此次执法检查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请你单位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、统计负责人、统计人员、财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届时在场配合检查，并提供检查办公场所。
二、如实向检查人员说明情况，提供所需证明和资料。
三、在有关法律文书和取证资料上按要求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四、现场检查需提供的文件资料清单:
(一)单位公章和法人章;
(二)营业执照/营业执照(副本)复印件;
(三)授权委托书;
(四)      年统计年报和      定报统计报表打印件;
(五)利润表、资产负债表、审计报告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;
(六)财务总分类账、明细账、科目余额表、原始凭证;
(七)统计台账、原始记录以及检查人员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。
五、有关法律规定将在现场执法检查时书面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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